
证券代码：300221� � � �证券简称：银禧科技 公告编号：2015-22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3

月

10

日，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公司 《

2014

年年度报告》及

《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将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10日

证券代码：000725� � � �证券简称：京东方A� � � �公告编号：2015-008

证券代码：200725� � � �证券简称：京东方B� � � �公告编号：2015-008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电子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电控

"

）的《关于控股股东变更的通知函》（以下简称

"

《函》

"

），《函》的主要

内容如下：

由于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减持公司股份， 使北京电控下属控股子公司北京京东方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京东方投资

"

）拥有的可实际支配公司表决权的股份数量相应减少。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公司的控股股东由京东方投资变更为北京电控，实际控制人不变，仍为

北京电控。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11日

证券代码：601318� � �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 2015-012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以及《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及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2

月

28

日期间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分别为

人民币

6,447,396

万元、人民币

2,869,417

万元、人民币

9,330

万元及人民币

208,560

万元。

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将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irc.gov.cn

）和本公司网站投资者关

系栏目（

www.ir.pingan.com

）上发布，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11日

股票代码：000008� � � �股票简称：宝利来 公告编号：2015027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因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确

保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宝利来，股票代码：

000008

）自

2015

年

3

月

12

日开市起开始停牌，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后复牌并披露有关结果。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000594� � � �证券简称：

*

ST国恒 公告编号：2015-010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近日，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津国恒

"

或

"

公司

"

）收到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

法院

"

）关于天津国恒与无锡市东南旅游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无锡东南旅游公司

"

）票据追

索权纠纷一案的执行裁定书

(

（

2014

）二中执字第

0502

号）。案件的相关情况如下：

依据执行裁定书，申请执行人无锡东南旅游公司与被执行人天津国恒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法院作出

的（

2014

）二中保民初字第

16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无锡东南旅游公司诉称其背书取得六张商

业承兑汇票，该六张商业承兑汇票的出票金额共计人民币

1000

万元，出票人均为天津国恒。票据到期后，付

款人拒绝付款，故而成诉。法院作出相应判决，判决被告天津国恒支付原告无锡东南旅游公司支付汇票金

额共计人民币

1000

万元及相应的利息。被执行人天津国恒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无

锡东南旅游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据此，法院进行相应的执行裁定。

公司正在对本案的相关情况进行自查， 公司将根据自查结果及案件的执行进程判断案件对公司财务

状况及盈利的影响。

如有进一步的情况，公司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信息披露

的规定，及时、准确、真实、完整地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594� � � �证券简称：

*

ST国恒 公告编号：2015-011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近日，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津国恒

"

或

"

公司

"

）收到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

法院

"

）关于南京金海威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京金海威公司

"

）的票据追

索权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

(2014)

滨民初字第

0716

号）。案件的相关情况如下：

依据民事判决书，原告南京金海威公司与被告天津国恒、单县弘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单

县弘润公司

"

）、江阴安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阴安彩公司

"

）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法院现已审

理终结。原告南京金海威公司诉称，

2013

年

11

月

8

日，出票人天津国恒出票给收款人单县弘润公司商业承兑

汇票三份，出票金额均为

50

万元，三份票据合计

150

万元。经单县弘润、江阴安彩公司连续背书，最后持票人

为南京金海威公司。到期后，三份票据均因账户余额不足被银行退票，故而成诉。据此，法院作出相应的判

决如下：

被告天津国恒、单县弘润公司、江阴安彩公司支付原告南京金海威公司汇票金额

150

万元及相应的利

息。

公司正在对本案的相关情况进行自查， 公司将根据自查结果及案件的相关进程判断案件对公司财务

状况及盈利的影响。

如有进一步的情况，公司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信息披露

的规定，及时、准确、真实、完整地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594� � � �证券简称：

*

ST国恒 公告编号：2015-012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目前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改革完善

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如本公司存在或涉嫌存在欺诈发行或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 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分别于

2011

年

7

月

20

日、

2012

年

8

月

21

日、

2014

年

5

月

21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编号分别为：稽查总队调查通字

11186

号、稽查总队调查通字

12144

号、稽查总队调查通字

141431

号），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

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公司已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上述内容进行披露。（详见公司

2011

年

7

月

21

日、

2012

年

8

月

24

日、

2014

年

5

月

23

日公告，公告编号：

2011-040

、

2012-068

、

2014-044

）

如本公司因此被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并且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认定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或者

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公司将因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2014

年修订）》

13.2.1

条规定的欺诈发行或者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情形，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

示。

本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11.11.3

条的要求，每月至少披露一次公

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请投资者持续关注本公司前述的被立案调查事项和相关进展，以及公司股票因此可能产生的风险，理

性投资。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21� � �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2015-037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六)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因拟筹划重大事项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

股票于

2015

年

1

月

8

日开市起停牌。

2015

年

1

月

22

日

,

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

确认

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5

年

1

月

27

日

,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

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1

月

29

日、

2015

年

2

月

5

日、

2015

年

2

月

12

日、

2015

年

2

月

26

日、

3

月

5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一

)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二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四

)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五

)

》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公司正在抓紧对重组事项所涉及的相关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

交易各方也在围绕具体

交易细节进行深入的谈判

,

重组工作在进一步推进中。公司将按照承诺的期限向深圳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

合相关规定要求的重组文件。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

公司股票仍将继续停牌。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

完成后尽快召开会议

,

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并申请股票复牌。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将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11日

证券代码:002421� � �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2015-038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3

月

7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因工作人员疏忽

,

将第四节董事会报告六、投资状况分析

2

、委托理财、衍生品

投资和委托贷款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章节中

,

将

2014

年度委托理财的金额错以“元”为单位填报

,

原文如下

:

(1)

委托理财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万元

受托人

名称

关

联

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产品类

型

委托理财金

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报酬确

定方式

本期实

际收回

本金金

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如

有）

预计收

益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平 安 银

行

无 否

保 证 型

理 财 产

品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０９

日

尚 未 到

期

３２．８８

尚 未 到

期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行

无 否

结 构 性

存款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

尚 未 到

期

３２６．２５

尚 未 到

期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行

无 否

结 构 性

存款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６

月

１０

日

尚 未 到

期

１０７．５０

尚 未 到

期

合计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 ０ ４６６．６３ ０

委托理财资金来源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

逾期未收回的本金和收益累计金

额

无

委托理财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委托理财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现更正如下

:

(1)

委托理财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万元

受托人

名称

关

联

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产品类型

委托理财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报酬确

定方式

本期实

际收回

本金金

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如

有）

预计收

益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平安银

行

无 否

保证型理

财产品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０９

日

尚 未 到

期

３２．８８

尚 未 到

期

上海浦

东发展

银行

无 否

结构性存

款

３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１０

日

尚 未 到

期

３２６．２５

尚 未 到

期

上海浦

东发展

银行

无 否

结构性存

款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６

月

１０

日

尚 未 到

期

１０７．５０

尚 未 到

期

合计

５０

，

０００ －－ －－ －－ ０ ４６６．６３ ０

委托理财资金来源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

逾期未收回的本金和收益累计金额 无

委托理财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委托理财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更新后的《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将在今后的信息披露

工作中加强文件审核工作

,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

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11日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

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沙隆达

Ａ

（

Ｂ

）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５３

（

２００５５３

）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忠禧 梁吉勤

电话

０７１６－８２０８６３２ ０７１６－８２０８２３２

传真

０７１６－８３２１０９９ ０７１６－８３２１０９９

电子信箱

ｌｉｚｈｏｎｇｘｉ＠ａｇｒ．ｃｈｅｍ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ｌｉａｎｇｊｉｑｉｎ＠ａｇｒ．ｃｈｅｍ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元）

３

，

１３１

，

１８６

，

３００．０５ ３

，

０７８

，

４６７

，

３１０．５３ １．７１％ ２

，

３４５

，

１４６

，

５２８．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４９１

，

７７１

，

９２９．２２ ３２０

，

８１１

，

９５８．６７ ５３．２９％ １０３

，

７６８

，

９６９．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４９０

，

２３８

，

４９８．１９ ３２６

，

１８３

，

１７５．０１ ５０．３０％ １０６

，

１８５

，

４００．７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６９９

，

１７３

，

８５５．９２ ７９９

，

７０１

，

５８９．０４ －１２．５７％ ２３３

，

５９０

，

４２４．８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８２８０ ０．５４０２ ５３．２８％ ０．１７４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８２８０ ０．５４０２ ５３．２８％ ０．１７４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７．６８％ ２２．８８％ ４．８０％ ８．６２％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２０１２

年末

总资产（元）

２

，

９３４

，

２９９

，

６５７．４７ ２

，

７０８

，

２７１

，

１７４．３４ ８．３５％ ２

，

４０５

，

４９４

，

３８５．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２

，

００７

，

６３１

，

１５０．６０ １

，

５４６

，

１８９

，

５７１．６６ ２９．８４％ １

，

２５５

，

５３６

，

７６１．５２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６２

，

８５３

（其中

Ａ

股股东

４５

，

８９６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第

５

个交易日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５９

，

７１９

（其中

Ａ

股股东

４２

，

２６４

）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沙隆达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０．１５％

１１９

，

６８７

，

２０２

－ － －

Ｃｅｌｓｉｕ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Ｂ．Ｖ．

境外法人

１０．６０％ ６２

，

９５０

，

６５９ － － －

ＧＵＯＴＡＩ ＪＵＮ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０．７６％ ４

，

５１４

，

７６１ － － －

蕲春县国有资产管理局 国家

０．７０％ ４

，

１６９

，

２６６ － － －

赖钦荣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４％ ３

，

７８７

，

１３２ － － －

ＮＯＲＧＥＳ ＢＡＮＫ

境外法人

０．４４％ ２

，

６３４

，

５０４ － － －

东莞信托有限公司

－

东

莞信托·汇信

－

泓德

６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３７％ ２

，

１８０

，

８８６ － － －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

传统

－

高利率

保单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３５％ ２

，

０５９

，

３８９ － － －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ＯＣＫ ＩＮＤＥＸ ＦＵＮＤ

境外法人

０．２９％ １

，

６９５

，

９００ － － －

东莞信托有限公司

－

东

莞信托·汇信

－

泓德

５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２８％ １

，

６４０

，

２９８ －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蕲春县国有资产管理局为代表国家持有本公司股份。沙隆达集团公司与

Ｃｅｌｓｉｕ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Ｂ．Ｖ．

存在关联关系，同受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控制，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

年

,

农药化工行业整体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交织

,

跨国农药巨头进一步挤占中国市场

,

使竞争更加激烈

,

特别是四季度以后

,

除草剂为主的农药产品呈持续下跌走势

,

生产经营面临一

定困难。公司认真分析市场

,

准确把握机遇

,

坚持销售拉动

,

合理安排生产

,

推进体系建设

,

强化各

项管理

,

开展技术改造

,

加快项目建设

,

统筹协调

,

扎实工作

,

全面完成年度生产经营任务。报告期

内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31

亿元

,

同比增长

1.71 %,

其中出口创汇

3.10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14.68%;

利润总额

6.69

亿元

,

同比增长

53.94 %

。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4

年初

,

财政部分别以财会

[2014]6

号、

7

号、

8

号、

10

号、

11

号、

14

号及

16

号发布了《企业会

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

(2014

年修订

)

》、

《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

(2014

年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

(2014

年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

资

(2014

年修订

)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要求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

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同时

,

财

政部以财会

[2014]23

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2014

年修订

)

》

(

以下简

称“金融工具列报准则”

),

要求在

2014

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的要求对金

融工具进行列报。

本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

日开始执行前述除金融工具列报准则以外的

7

项新颁布或修订的企

业会计准则

,

在编制

2014

年年度财务报告时开始执行金融工具列报准则

,

并根据各准则衔接要

求进行了调整

,

对当期和列报前期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

准则

名称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其对本集团的影响

说明

对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度相关财务报表

项目的影响金额

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增加

＋／

减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

资》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

２０１４

年修

订）》之前，本集团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

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

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并采用成本法进行

核算。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

（

２０１４

年修订）》后，本集团将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

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

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

算。本集团采用追溯调整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

计处理。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９

，

１５３

，

７８２．６３

长期股权投资

－９

，

１５３

，

７８２．６３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0553(200553)� � � �证券简称:沙隆达A(B)� � � �公告编号:2015-10号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上午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

,

会议通知已于

2

月

27

日以书面或通讯方式发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作荣主持

,

应到

董事

8

人

,

实到董事

8

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同

日披露的公司年报报告相关内容。

二、 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同日

披露的公司年报报告相关内容。

三、 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同

日公告。

四、 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2014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491,771,929.22

元

,

按母公司当期净利润的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51,714,137.55

元

,

则当年

可分配利润为

440,057,791.67

元

,

扣除已分配的

2013

年度现金红利

29,696,161.00

元

,

加年初未分

配利润

546,688,770.98

元

,

实际累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957,050,401.65

元。考虑到公司生产经

营及项目建设对资金需求仍较大

,

为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拟定为

:

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

1.0

元

(

含税

),

送红股

0

股

(

含税

),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五、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内容。

六、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中国化工财务有限

公司关联存贷款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关联董事李作荣

(

在控股股东荆州沙隆达控股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

)

回避了本议案表决。

本报告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内容。

七、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应收款项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上市公司做好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等有关事项的通知》相关规

定要求及公司实际情况判断

,

公司决定在

2014

年度财务报告核销应收款项

16,658,189.62

元。具

体情况如下

:

1.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

,

公司拟对控股子公司沙隆达

(

荆州

)

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

下称“荆州农

化”

)

进行清理。荆州农化将应收款项进行了清理

,

确认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金额

8,783,830.82

元

,

其中

:

应收账款

8,444,602.32

元

,

其他应收款

339,228.50

元

,

已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为此公司

决定对荆州农化应收款

8,783,830.82

元进行核销。

2.

截止

2007

年

9

月底

,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沙隆达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

下称“外贸公司”

)

应

收墨西哥

TEKCHEM SA DE CV

公司货款

1,078,000.00

美元

,

由于墨西哥

TEKCHEM SA DE

CV

公司因劳资纠纷、环境保护等问题停产

, 2007

年

10

月外贸公司委托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代外贸公司办理该欠款的清收事项。

2013

年

8

月

,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鉴于债务人公司破产

,

已无资产可供清偿

,

无担保债权人

,

作出了结案通知。鉴于此

,

公司决定将外贸公司应收墨西哥

TEKCHEM SA DE CV

公司的账款

1,078,000.00

美元

(

折人民币

7,874,358.80

元

)

进行核销

本次核销所涉及的债务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由于上述核销应收账款金额已全额计提坏

账准备

,

故不会对公司

2014

年度损益产生影响。

八、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

合伙

)

为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

,

相关费用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班子依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与

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

九、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13

号

)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第五、六、七、八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见同日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上的相关内容。

上述第一、二、三、四、八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湖北沙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11日

证券代码:000553� (200553)� � � �证券简称:沙隆达A� (B)� � � �公告编号:2015-11号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

,

会议通知已于

2

月

27

日以专人送达或邮件的方式发出。应到监事

5

人

,

实到监事

4

人。会议

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会议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14

年度

,

公司监事会本着向股东大会负责、向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

,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勤勉尽责

,

充分发挥了监事会在公司中应有的作用。

(

一

)

报告期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监事会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至第二十三次共四次监事会会议。

1.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4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以下

议案

:

(1)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2)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3)

《

2013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4)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

《公司

2013

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2.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3.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4

年

7

月

23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4

年

10

月

2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

(

二

)

监督独立意见

监事会全体成员列席

(

出席

)

了

2014

年度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历次会议和公司

2014

年度

召开的股东大会

,

参与了公司重大决策的讨论

,

充分发表了独立监督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

2014

年度监督事项无异议。

总之

,

监事会作为公司的监察机构

,

坚持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

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

,

忠实履行了监事会职责。

二、会议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三、会议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监事会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2014

年度报告的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

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会议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五、会议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

: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符合财政部、证监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

制基本规范》、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1

号—年度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的一般规定》及其他相关文件的要求

;

自我评价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

度的建立、健全及执行现状。监事会对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没有异议。

六、会议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应收款项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

通知》等相关规定

,

我们认真核查了公司本次应收款项核销的相关情况

,

认为本次应收款项核

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

符合公司的财务真实情况

,

不涉及公司关联方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况

,

且核销后公司将建立已核销应收款项的备查账

,

不影响债权清收工作。公司监

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应收款项核销。

上述第一至四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3月11日

证券代码:000553(200553)� � � �证券简称:沙隆达A� (B)� � � �公告编号:2015-13号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名称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3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会议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4

月

3

日

(

星期五

)

下午

2:30

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3

日上

午

9:30-11:30,

下午

1:00- 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2

日

15:00

至

2015

年

4

月

3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6

、现场会议地点

:

湖北省荆州市北京东路

93

号 公司会议室。

7

、出席会议对象

(1)

截止

2015

年

3

月

30

日下午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

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预计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

《关于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湖北沙隆达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最高额为

31900

万元担

保的议案》。

3.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向银行申请人民币

12.45

亿元的授信额度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年内

授信额度内审批具体贷款事宜的议案》。

4.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5.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6.

《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7.

《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8.

《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9.

《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10.

《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1.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上述第

1

至

5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具体内容刊登于

2015

年

2

月

4

日的巨潮资讯网上

;

第

6

、

8

、

9

、

10

、

11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

第

7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具体内容刊登于同日

的巨潮资讯网上

(http://www.cninfo.com.cn)

。

上述议案中

,

第

4

、

5

议案

,

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

上通过。

同时按照有关规定

,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会议登记事项

1

、登记时间

:

2015

年

4

月

1

日

-2

日期间 上午

8:00

—下午

4:30

2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湖北省荆州市北京东路

93

号公司办公楼四楼

),

信

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3

、登记方法

:

(1)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

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

托人证券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

;

(2)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

的有效证明及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亲自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持本人

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且加盖单位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及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3)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须在

2015

年

4

月

2

日下午

16:30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

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操作流程

1.

投票代码

:

股东的投票代码为“

360553

”。

2.

投票简称

:

“隆达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5

年

4

月

3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

4.

在投票当日

,

“隆达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隆达投票”

);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 100.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

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依此类推。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委托价格

总议案 代表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湖北沙隆达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贷款提供

最高额为

３１９００

万元担保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向银行申请人民币

１２．４５

亿元的授信额度并授

权公司董事长在年内授信额度内审批具体贷款事宜的议案》。

３．００

元

４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４．００

元

５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５．００

元

６

《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６．００

元

７

《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７．００

元

８

《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８．００

元

９

《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９．００

元

１０

《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１０．００

元

１１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

报表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１．００

元

注

: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

,

对于总议案

100.00

元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3)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5)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1

、投票时间

:

开始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2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15:00,

结束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3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15: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2.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

"

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

"

姓名

"

、

"

证券账户号

"

、

"

身份

证号

"

等资料

,

设置

6-8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

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发出后

,5

分钟即生效并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

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

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http : //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1)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

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

。

(2)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录

",

选择

"

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

"

证券账户号

"

和

"

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3)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

投票表决时

,

同一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

:

李忠禧 梁吉勤

联系电话

:(0716) 8208232;

传真

: (0716) 8321099

通讯地址

:

湖北省荆州市北京东路

93

号

,

邮政编码

:434001

2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特此通知。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11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

格式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于

2015

年

4

月

3

日召开的湖北沙隆达股

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

/

本

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

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

我单位

(

本人

)

承担。

序号 议 案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关于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湖北沙隆达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贷

款提供最高额为

３１９００

万元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向银行申请人民币

１２．４５

亿元的授信额

度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年内授信额度内审批具体贷款事宜

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５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６

《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７

《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８

《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９

《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１０

《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１１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说明

:

请在“表决意见”栏目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投票

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

,

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

,

按弃权处理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

股东帐号

:

持股种类和数量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委托期限

:

自委托日至本次会议闭幕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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